
粤建许函〔2015〕710 号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我省
建筑业企业资质换证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第 22 号

令，以下简称《规定》）、《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

159 号，以下简称《新标准》）和《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

资质标准实施意见》（建市〔2015〕20 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要求，建筑业企业应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换发新版建筑业企

业资质证书，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旧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自行失效。

为规范我省建筑业企业资质换证相关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关于资质换证工作的有关事宜

（一）申请换证范围和时限

1.换证范围。在我省范围内工商注册取得施工总承包、专业

承包和施工劳务等旧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企业（驻粤的国务

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建筑企业及其下属一层级企业，

以及总后基建营房部工程管理局所属企业除外）。



2.换证时限。从 2015 年 5 月 4 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以下简称“换证过渡期间”）。

（二）申请换证的程序

1.申请住房城乡建设部许可的建筑业企业资质换证的，建筑

业企业应通过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

服务系统向我厅提交电子申请材料，同时将纸质申请材料送企业

所在地的地级以上市（含佛山市顺德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核对原件后提交我厅。

2.申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许可的建筑业企业资质换证的，建

筑业企业应从“三库一平台”系统直接向我厅报送电子申请材料。

3.申请各地级以上市（含佛山市顺德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许可的建筑业企业资质换证的,包括广东省政府第 169

号令规定的建筑业企业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铁路、

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资质）和住房城乡建设部第 22 号令规

定的总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

三级资质），建筑业企业应向企业所在地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三）申请换证和许可应注意的问题

1.企业应一次性提出全部建筑业企业资质换证申请。申请换

证资质类别及等级同时涉及住房城乡建设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和地级以上市（含佛山市顺德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

可按照报住房城乡建设部事项、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事项和报当

地主管部门事项分别一次性申报。

2.按原标准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原则上按《新标准》



中同类别同等级或同类别降低等级申请资质换证，但对应申请的

专业承包资质类别不能超过 5个。对企业资产、主要人员、技术

装备符合《新标准》要求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机关应批准其

资质换证并颁发新版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3.企业提出换证申请，因其企业资产、主要人员、技术装备

不符合《新标准》要求，资质许可机关不批准其相应资质换证的，

企业应完善相关条件并在换证结果公布之日起 3 个月内再次提

出换证申请；超过 3个月后才再次提出换证申请的，该企业只能

从最低等级资质申请。

4.建筑业企业特级资质不参与本次换证，工程设计与施工

（一体化）资质暂时不参与本次换证。

5.建筑业企业暂定资质类别不能申请换证。

二、关于换证过渡期间申请其他事项的有关事宜

建筑业企业在换证过渡期间可以按如下要求申请办理其他

相关事项：

（一）资质升级和增项申请

企业应完成资质换证之后，方可凭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申请资质升级和资质增项。

1.企业按照《新标准》完成某个资质类别及等级换证后，可

以申请其资质类别的升级。

2.企业按照《新标准》申请资质增项，只能从最低等级资质

开始，但可以同时申报多项总承包资质和专业承包资质，资质类

别不受限制。



3.企业申请资质升级和资质增项的，其现有的全部建筑业企

业资质条件都要同时满足《新标准》总体要求。

（二）首次申请

企业首次申请资质，只能从《新标准》最低等级资质开始申

请，但可同时申报多项总承包资质和专业承包资质，资质类别不

受限制。

（三）重新核定

在换证过渡期间，建筑业企业发生重组、合并、分立等情况

涉及资质重新核定的，按如下情形办理：

1．重组、合并、分立的建筑业企业全部未换证，可以凭旧

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按照原标准申请重新核定资质，但资质许

可机关仅核发旧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其有效期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2．建筑业企业重组、合并、分立所涉及的所有相关建筑业

企业已完成资质换证的，可以凭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按照

《新标准》申请重新核定资质。

（四）简单变更

建筑业企业因企业名称、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

（在本省区域内的）等发生变化需变更资质证书内容的，通过简

单变更程序变更。其中，未换领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可

以按照原标准申请在旧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办理变更；已换领

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应按照《新标准》申请在新版建筑

业企业证书办理变更。



（五）延续申请

1．旧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

的，企业可通过简易程序，按照原标准申请旧版建筑业企业资质

证书延续，我省各级资质许可机关应在旧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上载明：本证书中本机关核准的资质有效期延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旧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没有打印有效期或有效期限在

2017 年 1 月 1 日以后的，企业不需办理延续，但必须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按本通知要求直接申请资质换证。

3．旧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中仅有暂定资质类别的不能再

申请证书延续。

三、关于按《新标准》对现场管理人员岗位证书和技术工人

职业资格的认定问题

按照《新标准》要求，企业应具有满足标准要求的现场管理

人员和技术工人。现场管理人员应是申报资质的企业本身人员。

技术工人可以是申报资质的企业本身人员，也可以是企业全资或

绝对控股（股权≥51%）的劳务企业人员。

住房城乡建设部对全国各地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岗位证书和

技术工人职业培训合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颁证机构汇

总形成名录，近期将在住房城乡建设部网站上对外公布。我省对

纳入住房城乡建设部名录的，并可从其门户网站查询证书真实的

颁证机构所颁发的人员证书予以认定，作为我省建筑业企业资质

审批的依据。



四、关于做好本次换证工作的几点要求

（一）高度重视，认真组织

此次建筑业企业资质换证工作，时间紧，工作量大，各级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加强行政许可办事

机构建设和内部管理，切实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

（二）推进网上申报和许可，提高服务效率

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电子政务统一

平台建设，通过“三库一平台”信息服务系统统一办理建筑业企

业资质许可事项，全面推行网上电子化申报和网上审批并实现省

市联网，形成全省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一张网”，进一步提高

政府监管和公共服务能力。

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使用住房城乡建设

部开发的企业资质证书打印管理信息系统打印所有建筑业企业

新版资质证书。不同资质许可机关做出许可决定后，各自颁发新

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同一资质许可机关许可的资质打印在同

一套资质证书上。系统将自动完成向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

管与诚信信息系统中央数据库的信息更新备案。资质证书增加二

维码标识，公众可通过二维码查询企业资质情况。

（三）加强宣传和指导，确保《新标准》实施和换证工作的

顺利开展

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规定》、《新标

准》、《实施意见》和本《通知》的宣传，采取多种形式和方式，

让建筑业企业了解按《新标准》申请资质的要求、程序和内容，



特别是要在本单位的门户网站公布本次换证的办事程序和办事

指南，确保换证工作顺利开展。

我厅将在“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服务系统中建筑业企业资

质“办理指南”栏目公布建筑业企业资质换证相关工作的具体办

理流程和申报材料要求，并将适时开展相关培训和指导工作。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5 年 4 月 13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交通运输厅、水利厅、通信管理局。


